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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Primary� Health� Care� Limited达到11.17%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投资金额：

１．７５９

亿澳元（约折合

８．５

亿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ｃｕｍ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Ｊａｎｇｈｏ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近日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方式合计直接持有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代码

ＰＲＹ

，以下简称“

ＰＲＩＭＡＲＹ

”）

２７

，

８１７

，

３０１

股股

票，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ｃｕｍ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通过

Ｈａｉｔ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ＰＲＩＭＡＲＹ ３０

，

４０８

，

２２２

股股票，公司已合计持有

ＰＲＩＭＡＲＹ ５８

，

２２５

，

５２３

股，占其总股本的

１１．１７％

，

成为

ＰＲＩＭＡＲＹ

的第一大股东。 详情可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ｓｘ．ｃｏｍ．ａｕ

查阅有关

之权益披露。

２

、内部审批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

对外投资审批权限的议案》，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本次投资金额在上述对外投资审

批权限范围内。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５３

号）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情况介绍

１

、公司名称：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公司性质：上市公司

３

、注册地：澳大利亚

４

、总股本：

５２１

，

４３２

，

９０３

股

５

、主营业务：

ＰＲＩＭＡＲＹ

是澳大利亚领先的医疗服务上市公司之一，是医疗服务和辅助健康

的专职医疗服务机构。通过遍布澳大利亚的医疗中心和病理中心，提供了广泛的医疗和健康服

务，为医疗从业者，医疗实践和医院提供医疗保健技术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是澳大利亚的全

科医生和专家的临床和实践管理软件的领先供应商。

ＰＲＩＭＡＲＹ

在全澳洲拥有

７１

个诊疗中心，

９８

个实验室，

１６８

影像中心，提供医疗护理支持、病理学、放射科、药物、理疗以及试管婴儿等综合服

务。

６

、主要财务数据：

ＰＲＩＭＡＲＹ

经审计的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金额（单位：千澳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营业收入

１

，

６１８

，

５００ ７９５

，

７６８

净利润

１１９

，

１００ ５８

，

５５８

净资产

２

，

４４７

，

３８４ １

，

２０３

，

３０５

注：上表澳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按照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中行折算价比例

４．９１６７

：

１

计算。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主要基于对

ＰＲＩＭＡＲＹ

价值的认可和对其发展前景的信心，

ＰＲＩＭＡＹＲ

是澳洲领先的

医疗服务上市公司之一，在病理、影像等第三方检测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投资

ＰＲＩＭＡＲＹ

并成为其

第一大股东，将为公司进一步扩大医疗业务转型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７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增加利得基金为代销机构并

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利得基金”）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利得基金将代理销售本公司

旗下基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编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４２３

２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１８６５

３

前海开源可转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５３６

４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５９６

５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２１９９

６

前海开源沪深

３００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６５６

７

前海开源大海洋战略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６９０

８

前海开源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６８９

９

前海开源中国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７８８

１０

前海开源股息率

１００

强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９１６

１１

前海开源睿远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０９３２

１２

前海开源睿远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０９３３

１３

前海开源大安全核心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９６９

１４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０２７

１５

前海开源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０６０

１６

前海开源工业革命

４．０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１０３

１７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４０２

１８

前海开源中证健康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４０１

１９

前海开源优势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１１６２

２０

前海开源优势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１６３８

２１

前海开源一带一路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１２０９

２２

前海开源一带一路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２０８０

２３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１０２

２４

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１７８

２５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４０３

２６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１２７８

２７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２３６０

２８

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１３０２

２９

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２２０７

３０

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１６７９

３１

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２０７９

３２

前海开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００１８７０

３３

前海开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Ｂ ００１８７１

３４

前海开源沪港深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８３７

３５

前海开源强势共识

１００

强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８４９

３６

前海开源沪港深智慧生活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９７２

３７

前海开源恒远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２４０７

３８

前海开源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８７５

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利得基金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的申（认）购、赎回等业务。具

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利得基金的规定为准。

二、费率优惠

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投资者通过利得基金申（认）购（不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公司旗下基

金，其申（认）购费率（仅限前端模式）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利得基金活动为准。若原申购

费率适用于固定费用，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利得基金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

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三、重要提示

１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

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

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２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利得基金所有，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

程以利得基金的规定和安排为准。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利得基金

的有关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６７－６２６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ａ．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６６６－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ｈｋ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

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人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保本基金在

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ＡＭＡＣ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

协发［

２０１３

］第

１３

号）等有关规定，经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起，以中基协

ＡＭＡＣ

行业指数为计算依据，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

的 中兴通讯（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３

），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

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自“中兴通讯”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采用交易所当日收盘价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关于增加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我公司

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投、转换业务及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我公司与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济财富”）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起富济财富公司开始代理我公司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

理方式以富济财富公司有关规定为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转换

业务

是否开通定投

业务

是否参与申购费

率优惠

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３０５

是 是 是

九泰天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０８９２

否 否 是

九泰天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００２０２８

否 否 是

九泰锐智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８１０１

否 否 是

九泰久盛量化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８９７

是 是 是

九泰日添金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

００１８４２

否 否 是

九泰日添金货币市场基金（

Ｂ

类）

００１８４３

否 否 是

九泰锐富事件驱动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８１０２

否 否 是

注：根据《关于九泰天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

告，九泰天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起暂停申购、定投、转换转入业务。

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起， 投资者可在富济财富公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 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

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关于基金的具体信息可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公告。如有

变化则以富济财富公司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销售机构

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２．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扣款成功，可享受申购

费率优惠。具体费率优惠情况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各销售机构

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各销售机构有关公告。

３．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我公司所管理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

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我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

则可参照我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０７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ｑｉａｎｗｏ．ｃｎ

２．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２８－０６０６

网站：

ｗｗｗ．ｊｔａｍｃ．ｃｏｍ

四、风险提示

我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我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

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8日

（上接B98版）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目前执行的 《综合服务协议》、《产品及服务供应框架协议》、《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设备融资租赁协

议》、《供应及生产辅助框架协议》等

5

个交易协议为

2007

年制定

,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施行

,

至今未发生改变。《金

融服务协议》在

2012

年重新修订后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房屋租赁协议》系与关联方按照不高于

同等条件下租赁给第三方的市场价格确定。

四、

2016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测

2016

年度公司将严格按照原关联交易协议执行

,2016

年关联交易总额预计

785,700

万元

,

关联交易的项目及金

额预测如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企业

２０１６

年预测数（万元）

销售产品 中航工业所属公司

４００

，

０００

采购货物 中航工业所属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存款余额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

０００

贷款余额（含应付债券）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０

，

０００

贷款利息支出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融资性售后回租租赁费用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销售水、电等能源介质 中航工业所属公司

１００

支付加工费 中航工业所属公司

１

，

５００

支付出口委托代理手续费 中航工业所属公司

１００

支付租赁费用 中航工业所属公司

６

，

０００

合计

７８５

，

７００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持续正常关联交易

,

是公司为了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

,

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

合理配置

,

加快公司发展

,

增强公司竞争力

,

满足日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公司关联交易属正常的市场行为

,

关联交易价格是依据市场条件公允合理确定

,

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进

行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

,

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胡晓峰先生、江超先生、倪先平先生、王智林

先生、罗霖斯先生、洪波先生回避了表决。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意见

:1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自愿和诚信的原则下进行

,

必要性和持续性的理由合理、充分

,

定价

方法客观、公允

,

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

,

符合投资者利益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交易对上市公司

独立性没有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2

、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是在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

,

同意公司《关于

2015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6

年关联交易预测情况的议

案》。

六、备查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5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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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6

年

4

月

26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6

年

4

月

26

日

9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A

座

8

层公司第一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4

月

26

日

至

2016

年

4

月

26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摘要

√

２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２０１５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５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经营计划

√

６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７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８

关于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６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

1-2

、

4-8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其中

:

议案

1-2

、

4-8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

2015

年

年度报告摘要》及相关公告。

上述第

3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2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7

、

8

。

3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贵州

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

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７６５

中航重机

２０１６／４／１９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法人股东应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持股凭证以及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

2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3

、委托代理人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人股票帐户卡及代理人身份证进

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截止日前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4

、会议登记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A

座

8

层资本运营部

5

、会议登记时间

:2016

年

4

月

20

日—

25

日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00~

下午

5:00(

未登记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２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２０１５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经营计划

６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７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８

关于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６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1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

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

3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

,

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4

、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

,

则本委托书须加盖法

人印章。

证券代码:600765� � �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2016-016号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州(包头)

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中长期借款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

金州

(

包头

)

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2,474

万元

,12,275.34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

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1.16

亿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航重机”或“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召开

,

会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航新能源”

)

的全资子公司金州

(

包

头

)

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州

(

包头

)

公司”

)

中长期借款业务按对中航新能源公司

69.3%

的出资比例承担

相应份额担保

,

担保金额不超过

12,474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

金州

(

包头

)

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 2005

年

9

月

5

日

注册地点

: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联合旗新宝力格苏木

法定代表人

:

乔亚军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5,921

万元

经营范围

:

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相关服务。

股权结构

:

金州公司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１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９２１ １００％

合计

１５

，

９２１ １００％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

金州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金州公司的股权结构树状图如下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金州公司资产总额为

52,384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35,966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8.66%,

净资产

为

16,418

万元

;2015

年度

,

金州公司营业收入为

3,103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391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224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事项尚未签订协议

,

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见“一、担保情况概述”

,

具体的协议内容由担保人与贷款人协

商确定。

五、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州

(

包头

)

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中长期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金

州

(

包头

)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新能源的全资子公司

,

此次担保是公司基于新能源业务经营发展需要做出的

决策

,

有利于中航新能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筹措

,

符合中航重机的整体利益。本次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

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对中航新能源公司

69.3%

的出资比例承担相应份额担保

,

担保金额不超过

12,474

万元。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

本次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

本次对外担保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为维持金州

(

包头

)

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

,

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1.16

亿元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

间互保余额

12.41

亿元

,

合计

13.57

亿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5.27%

。截至本公告发出日

,

公司逾

期对外担保余额

1.16

亿元

,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六、报备文件

(

一

)

金州

(

包头

)

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

二

)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

三

)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65� � �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2016-017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航特材工业(西安)

有限公司对中航天赫(唐山)钛业有限

公司等单位诉讼债权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航特材工业

(

西安

)

有限公司对中航天赫

(

唐山

)

钛业有限公司等单

位诉讼债权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坏账准备概述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

,

基于谨慎性原则

,

公

司持股比例

66.9683%

的控股子公司中航特材工业

(

西安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航特材”

)

对中航天赫

(

唐山

)

钛业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赫公司”

)

、北京东方宝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宝文顺隆贸易有限公司、唐山市南堡开发

区荣泰商贸有限公司、江油市诚信经贸有限公司

(

下称

:

“江油诚信”

)

等公司的诉讼债权按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

,

计提比例为

100%,

按照中航特材账面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金额共计

650,395,079.72

元

,

共计提坏账

准备

650,395,079.72

元

,

截至

2015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日已经计提

170,231,050.90

元

,2015

年度财务报告日需补提坏账

准备金额

480,164,028.82

元

,2015

年度共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612,152,195.39

元。

二、计提依据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坏账准备的依据

中航特材对天赫公司等单位债权已经天赫公司管理人确认并经法院裁定

,

目前天赫公司处于重整草案提起

阶段

,

对实现重整有重大影响的多个事项尚有争议

,

导致重整方案仍无法确定。

中航特材曾经作为天赫公司的意向重整人

,

但由于下述情况

,

公司预计重整方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低

:

(1)

中航特材提起重整意向方案后

,

一直未正式收到管理人关于召开重整会议的通知

;

(2)

天赫公司其他债权人、原股东方等并未有作出同意中航特材所提重整方案的意思表示

;

(3)

随着重整的深入进行

,

出现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未曾暴露的事项。因此

,

基于对天赫公司未来经营形势

的预测

,

以及为保证天赫公司未来经营的稳定性和盈利性之需

,

必须对其进行大额的资金注入和其他支持

,

中航特

材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其重整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

且自身能力难以承受这样的重整负担。

如果天赫公司从重整程序转入破产清算程序

,

则其自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以来已经耗时较长

,

需要支付的清算

费用和清偿劳动债权等优先清偿的费用较高

;

加之天赫公司的绝大部分资产已经设置了抵押

,

同时

,

若进入破产清

算程序则破产资产可能因快速变现需求而造成资产价值大幅度降低

,

可供天赫公司普通债权人分配的财产预计

几乎为零

,

中航特材的债权属于普通债权。

江油诚信等案件已处于司法强制执行阶段

,

但由于被执行人已不在原注册地办公

,

执行的困难很大

,

导致中航

特材对其应收债权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

预计通过司法执行能够收回的可能性也很小。

综合以上因素

,

中航特材拟对天赫公司等单位的诉讼债权按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

计提比例为

100%,

合计需计提坏账准备

650,395,079.72

元。

2

、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2015

年度共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612,152,195.39

元

,

同时

,

中航特材计提坏账准备后亏损金额较大

,

在有效期内完

全弥补亏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对原计入“递延所得税资产”

6,575,794.92

元转出

,

导致公司

2015

年年度财务报表净

利润减少为

618,727,990.31

元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减少

414,351,616.73

元。

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坏账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阅相关材料认为

,

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坏账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

情况

,

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坏账准备是基于谨慎性会计原则

,

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单项计提资

产坏账准备。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坏账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坏账准备事项进行了核查

,

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单项计提资产坏账准备能够更加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

同意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坏账准备。

五、风险提示

上述资产坏账准备计提基于天赫公司重整失败导致破产清算而中航特材的相关债权无法获偿

,

江油诚信等

案件债权通过司法强制执行仍回收可能性很小的前提判断。

公司将督促中航特材继续加大维权工作力度

,

密切跟进天赫公司重整进展、江油诚信等案件执行进展情况

,

如果计提坏账准备的假设判断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将根据变化情况及时调整

,

并按相关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65� � �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2016-018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对中航惠腾风电设备有限

公司担保债务确认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中航惠腾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担保债务确认预计负债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确认预计负债情况概述

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航新能源公司”

)

对其为参股公司中航惠腾风电设备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航惠腾”

)

提供的担保已逾期

(

截至本公告日

,

中航新能源公司已按照《保证合同》承担了部分

担保责任

),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

,

基于谨慎性

原则

,

中航新能源公司对其为中航惠腾提供的担保确认预计负债

169,700,724.01

元。

二、确认预计负债依据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提供担保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中航新能源对中航惠腾担保共

7

笔

,

担保余额合计

166,670,000.00

元。此部分提供担保借

款对应利息偿付至

2015

年

9

月

20

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到期未偿还贷款

3

笔

,

总额

57,330,000.00

元

,

对应未偿还

贷款利息

623,652.25

元

,

逾期利息

498,699.41

元。其余

4

笔贷款于

2016

年

1

季度陆续到期

,

总计

109,340,000.00

元

,

对应

2015

年四季度未偿还利息

1,908,372.35

元。

2

、被担保对象现状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

,

中航惠腾资产总额

17.91

亿元

,

负债总额

20.97

亿元

,

所有

者权益总额

-3.06

亿元

,

资产负债率

117.1%

。

2015

年度

,

实现营业收入

5.47

亿元

,

比上年度下降

27.4%,

实现利润总额

-

1.98

亿元

,

比上年度增亏

0.59

亿元。

据了解

,

中航惠腾面临多宗诉讼案件

,

目前已资不抵债

,

发生了不能按期偿付到期借款本息情形

,

合理预期在可

预见未来难以通过自身运营形成可用于偿还已到期借款本息的现金流入。为中航惠腾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已向

包括中航新能源公司在内的担保方发出《催款通知书》

,

合理预期中航新能源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其他借款到期

后也无力偿付

,

截至本公告日

,

中航新能源对其部分担保已经实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请参考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公告

)

。

3

、确认本项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2015

年度中航新能源公司确认预计负债金额

169,700,724.01

元

,

导致公司

2015

年年度财务报表净利润减少

169,

700,724.01

元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减少

117,602,601.74

元。

三、独立董事关于本项预计负债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阅相关材料认为

,

本次确认预计负债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

本次

确认预计负债是基于谨慎性会计原则

,

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确认预计负债事项。

四、监事会关于本项预计负债的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确认预计负债事项进行了核查

,

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确认

预计负债能够更加公允、真实的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

同意本次确认预计负债事项。

五、风险提示

中航新能源确认的此项预计负债很有可能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形成对中航惠腾的债权

,

且面临收回可能性很

小的风险。公司督促中航新能源公司通过各种合法途径维权

,

以期此担保相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

公司将按相关

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6日

2016年 3 月 1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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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丰利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与基金份额转换的

公告

《鹏华丰利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生效，生效之日起三年内，鹏华丰利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鹏华丰利分

级债券，基金代码：

160622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基金份额划分为鹏华丰利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之丰利

A

基金份额（基金份额简称：鹏华丰利分级债券

A

，基金代码：

160623

）、鹏华丰

利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之丰利

B

份额（基金份额简称：鹏华丰利分级债券

B

，场内简

称：丰利债

B

，基金代码：

150129

）两级份额。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在满足基金

合同约定的存续条件下， 本基金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

LOF

）。

（一）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的基金存续形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 在满足基金合同约定的存续条件下，本

基金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基金名称变更为

"

鹏华

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

。丰利

A

、丰利

B

基金份额将以各自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转换为同

一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的份额。

本基金份额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份额后，基金份额仍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二）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时丰利

A

的处理方式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 丰利

A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在此之前的丰

利

A

的赎回开放日将其持有的丰利

A

份额赎回，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赎回申

请，其持有的丰利

A

份额将被默认为转入鹏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份额。

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日前， 基金管理人将就接受丰利

A

赎回申请的时间等相关事宜进行

公告。

综上，基金管理人决定，

2016

年

4

月

21

日为丰利

A

份额的最后赎回开放日。丰利

A

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可作出选择赎回丰利

A

份额或是不选择赎回丰利

A

份额。投资者不选择赎回丰利

A

份额的，

其持有的丰利

A

份额将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日终转换后被默认为转入

"

鹏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LOF

）

"

份额。

（三）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时的份额转换规则

1.

基金份额转换日的确定

丰利

A

和丰利

B

基金份额转换日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如该对应日为非工

作日，则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日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

2.

基金份额转换方式及份额计算

在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日，本基金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日日终，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丰利

A

和丰利

B

基金份额转换比例对基金份

额持有人基金份额转换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实施转换。以份额转换后

1.000

元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丰利

A

、丰利

B

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份额。丰利

A

、丰利

B

的场外份额将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场外份额，丰利

B

的场内份额将转换为上市开放式

基金（

LOF

）场内份额。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将按照转换规则相应增加或减

少。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日

T

的份额净值计算见基金合同第四章。

丰利

A

基金份额和丰利

B

基金份额转换公式为：

丰利

A

份额转换后基金份额数

＝

转换前丰利

A

份额数

×T

日丰利

A

基金份额净值

/1.000

丰利

B

份额转换后基金份额数

＝

转换前丰利

B

份额数

×T

日丰利

B

基金份额净值

/1.000

丰利

A

、丰利

B

份额的转换比例及丰利

A

、丰利

B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后上市开放式基

金（

LOF

）份额数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3

、基金份额转换后的基金运作

在基金份额转换日后不超过

30

天内，本基金向深交所申请上市交易，并开放场内与场外日常

申购、赎回业务。份额转换后的本基金的上市交易、开始办理申购与赎回的具体日期，见基金管理

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基金的投资管理

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如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后，则本基金的投

资目标、投资理念、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管理程序不变，有关投资限制继续符合基金合同的

约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 请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phfund.com

或拨打客服电话：

4006788999

，

0755-82353668

。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7日

鹏华丰利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鹏华丰利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成立，根据《鹏华丰利分级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鹏华丰利分级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

"

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鹏华丰

利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分级运作期届满日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

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 将根据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的规定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

LOF

）。

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的业务处理方案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7日


